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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半年度

报告摘要

� � � １、重要提示

（

１

）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

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

告全文

。

（

２

）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攀钢钒钛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２９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景凡 汤金样

、

王波

电话

０８１２－３３９３６９５ ３３９１９５５ ０８１２－３３９３６９５ ３３９１９５５

传真

０８１２－３３９３９９２ ０８１２－３３９３９９２

电子信箱

ｐｓｖ＠ｐｚｈｓｔｅｅｌ．ｃｏｍ．ｃｎ ｐｓｖ＠ｐｚｈｓｔｅｅｌ．ｃｏｍ．ｃｎ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７

，

８５６

，

６６０

，

０２３．６３ ８

，

３０４

，

９７３

，

４６９．２６ －５．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４４

，

５８６

，

３３７．４８ ７２８

，

６５０

，

６３６．７０ －５２．７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

元

）

３５９

，

９７５

，

５８８．４６ ７２４

，

０８１

，

６３３．３５ －５０．２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３

，

２２２

，

０６３

，

１３０．６８ ７９

，

３５８

，

４７４．０６ －４

，

１６０．１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 ０．０８ －５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 ０．０８ －５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２９％ ４．８８％ －２．５９％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３５

，

８３６

，

３６４

，

７０７．０３ ３１

，

０６０

，

８７９

，

２０６．２２ １５．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１５

，

０３７

，

２９２

，

２０４．７９ １５

，

０８０

，

５４１

，

０８４．２４ －０．２９％

（

２

）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１１

，

１７４

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报告期末持股

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

份

状

态

数量

攀枝花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０．６３％ ２

，

６３０

，

７８５

，

７９２ ０ ２

，

３８０

，

２８４

，

９５７ ２５０

，

５００

，

８３５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０．８１％ ９２８

，

９４６

，

１４１ ０ ０ ９２８

，

９４６

，

１４１

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６．５４％ ５６１

，

４９４

，

８７１ ０ ５６１

，

４９４

，

８７１ ０

质

押

２４７

，

７３２

，

２８４

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５．８４％ ５０２

，

０１３

，

０２２ ０ ５０２

，

０１３

，

０２２ ０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８６％ ４１７

，

６６７

，

３２１ ０ ３７８

，

４６８

，

６２２ ３９

，

１９８

，

６９９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４％ １２０

，

０６６

，

９６６ ０ ０ １２０

，

０６６

，

９６６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

回购信托

其他

１．２５％ １０７

，

３００

，

６１０ ０ ０ １０７

，

３００

，

６１０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０．６６％ ７０

，

７２２

，

８０３ ２２

，

８４５

，

５６９ ０ ７０

，

７２２

，

８０３

中国民生银行

－

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６２％ ５３

，

６５８

，

５８７ １３

，

６０２

，

８５７ ０ ５３

，

６５８

，

５８７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０．５５％ ４６

，

９８９

，

６０９ －１２

，

７５７

，

４３２ ０ ４６

，

９８９

，

６０９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成为

前

１０

名股东的情况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

，

攀钢有限

、

鞍山钢铁

、

攀长钢

、

攀成钢铁

、

攀钢集团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它股东是否属于

《

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５６

，

７２２

，

８０３

股外

，

还通过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实际合计持有

７０

，

７２２

，

８０３

股

。

（

３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

，

公司紧紧围绕董事会确定的年度经营目标

，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

以效

益为中心

，

深入开展对标挖潜

，

全方位开展降本增效

，

有序推进项目建设

，

全力提升经

营业绩

。

但是

，

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影响

，

铁精矿和钛产品价格整体下跌

，

公司经营业绩

较去年同期出现下滑

。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铁矿石采选

、

钛精矿提纯

、

钒钛制品生产和加工

、

钒钛延伸产

品的研发和应用等

。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７８５

，

６６６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减少

４４

，

８３１

万元

，

下降

５．４０％

；

营业成本

５８４

，

８９８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６

，

７４１

万元

，

下降

２．７８％

；

营业毛利

２００

，

７６８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减少

２８

，

０９０

万元

，

下降

１２．２７％

；

利润总额

５１

，

８８５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减少

４２

，

８２４

万元

，

下降

４５．２２％

。

本报告期内

，

公司积极应对市场变化

，

全力开拓国内外市场

，

深挖供产运销各环

节潜力

，

企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

１

）

产品产量较快增长

，

铁精矿

（

不含卡拉拉

）

７４８．５８

万吨

，

完成年计划的

５１％

，

同比增长

１８．８％

，

其中攀钢矿业完成

５９５．２２

万吨

，

鞍

千矿业完成

１５３．３６

万吨

；

钛精矿同比增长

３．５％

；

海绵钛同比增长

４４．１％

。（

２

）

产销衔接

比较平稳

，

综合产销率达

９８％

，

尤其是钒产品销售较好

，

累计出口五氧化二钒

６７２

吨

、

钒铁

１９６７

吨

，

同比分别增长

８．７％

和

２２．２％

。（

３

）

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

卡拉拉铁矿项目

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由建设期转入调试运营期

，

白马矿扩能

、

白马选钛等进展顺利

。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

明

无

。

（

２

）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

（

３

）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

（

４

）

董事会

、

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

“

非标准审计报告

”

的说明

不适用

。

股票代码:000629� � � �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2013-42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

以通讯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

，

实到董事

９

名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大德先生主持

，

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

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之规定

。

经与

会董事审慎讨论

，

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并通过了

《

公司

２０１３

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

本议案表决结果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二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决定提名张国

庆先生

、

杨渊德先生

（

简历附后

）

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同意提呈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

本议案表决结果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三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聘任张景凡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

决定聘任张

景凡先生出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

本议案表决结果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四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改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

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同意提呈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议案表决结果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五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鞍澳公司向关联方借款的议案

》，

同意全资子公司鞍钢集

团投资

（

澳大利亚

）

有限公司向公司实际控制人鞍钢集团公司下属子公司鞍钢集团香

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香港有限

”）

借款

，

预计借款总额为

１１

，

３００

万美元

（

按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外汇管理局汇率中间价计算

，

约合人民币

６９

，

７２４

万元

），

借款金额根据卡拉

拉项目实际用款进度进行

，

借款利息为香港有限与借款有关的成本及费用

，

借款期限

为一年期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张大德

、

张治杰

、

周一平

、

段向东

、

邵安林就此议

案回避了表决

。

本议案表决结果

：

４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六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鞍澳公司对卡拉拉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为满足卡拉拉铁矿项目建设的资金需要

，

卡拉拉两名股东

———

本公司全资子公

司鞍钢集团投资

（

澳大利亚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鞍澳公司

”）

和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鞍

钢集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的参股公司金达必金属有限公司

（

Ｇｉｎｄａｌｂｉｅ Ｍｅｔａｌ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以下简称

“

金达必

”）

将同比例向卡拉拉提供十年期无息借款

，

借款总额预计

１０

，

０００

万澳元

（

按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外汇管理局汇率中间价计算

，

约合人民币

５５

，

５４６

万元

），

其中鞍澳公司需提供无息借款

５

，

０００

万澳元

（

按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外汇管理局汇率中

间价计算

，

约合人民币

２７

，

７７３

万元

）。

董事会同意鞍澳公司向卡拉拉提供借款

，

并同意鞍澳公司会同金达必与卡拉拉

签署

《

从属股东贷款协议

》。

本次财务资助款项若逾期未收回

，

公司不得向卡拉拉继续提供财务资助或追加

提供财务资助

。

本议案表决结果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七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调整公司内部组织机构的议案

》，

决定调整公司内部组织

机构

，

设立设办公室

（

董事会办公室

）、

财务部

、

规划发展部

、

经济运行部

（

安全环保办

公室

）、

风险管理部

、

人力资源部

。

本议案表决结果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

特此公告

。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张国庆先生简历

张国庆先生

，

１９６２

年

１０

月出生

，

博士

。

现任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

银

邦金属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历任北京

航空材料研究院研究员

、

研究室主任

、

重点实验室主任

、

科技委副主任等职

。

张国庆先生与本公司

、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

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

杨渊德先生简历

杨渊德先生

，

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出生

，

大学本科

。

现任中国涂料工业协会秘书长

、

北京

涂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董事

。

历任北京红狮涂料有限公司研究室主任

；

红狮涂料国际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北京红狮杜尔卷材涂料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

中国涂料工业协

会副秘书长等职

。

杨渊德先生与本公司

、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

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

股票代码:000629� �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2013-43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以通讯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５

名

，

实到监事

５

名

。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胡乃民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

》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之规定

。

经与会监事审慎讨论

，

本次会议

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并通过了

《

公司

２０１３

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

本议案表决结果

：

５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二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改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

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同意提呈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议案表决结果

：

５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特此公告

。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000629� � �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2013-46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鞍澳公司向关联方借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鞍钢集团投资

（

澳大利亚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鞍澳公司

”）

拟

向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鞍钢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

“

鞍钢集团

”）

下属子公司鞍钢集团香港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香港有限

”）

借款

１１

，

３００

万美元

（

按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外汇管理局

汇率中间价计算

，

约合人民币

６９

，

７２４

万元

），

用于卡拉拉铁矿项目借款

。

借款金额根

据卡拉拉项目实际用款进度进行

，

借款利息为香港有限与借款有关的成本及费用

，

利

率参考伦敦三月期同业拆借利率

（

ＬＩＢＯＲ

）

上浮

１００

至

２００

个基点

，

借款期限为一年

期

。

鞍钢集团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

香港有限为鞍钢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

，

鞍澳公司

为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有关议案已经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召开的六届第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

在对此议案进行表决时

，

关联

董事张大德

、

张治杰

、

周一平

、

段向东

、

邵安林回避了表决

，

议案表决结果

：

４

票通过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全体独立董事对此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本次交易不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关联方介绍

香港有限注册资本

７８７

，

７６９

，

３５０

港元

。

经营业务主要为销售鞍钢集团生产的钢铁

产品

。

经营地址

：

香港湾仔港湾道

１

号会展广场办公大楼

３４

楼

１２－１３

室

；

法定代表人

：

张晓刚

；

香港有限财务状况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母公司财务报告

（

经审计

）：

总资产为

１９３

，

１１７

万元

，

总负债为

９７

，

３８２

万元

，

净资产为

９５

，

７３６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入为

７７９

，

２４４

万元

，

净利润为

２

，

３１５

万元

。

三

、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为了向卡拉拉项目提供短期营运资金

，

降低融资成本

，

鞍澳公司拟向公司实际控

制人鞍钢集团下属子公司香港有限借款

。

预计借款总额

１１

，

３００

万美元

（

按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外汇管理局汇率中间价计算

，

约合人民币

６９

，

７２４

万元

），

借款金额根据卡拉拉

项目实际用款进度进行

，

借款利息为香港有限垫付的与借款有关的成本及费用

，

利率

参考伦敦三月期同业拆借利率

（

ＬＩＢＯＲ

）

上浮

１００

至

２００

个基点

，

借款期限为一年期

。

四

、

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鞍澳公司拟向香港有限借款

１１

，

３００

万美元

（

按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外汇管理局汇率

中间价计算

，

约合人民币

６９

，

７２４

万元

），

用于卡拉拉项目短期营运资金需求

。

由于香

港有限在海外资信度较高

，

其融资能力和融资成本较本公司更有优势

，

借款利息为香

港有限垫付的与借款有关的成本及费用

，

利率参考伦敦三月期同业拆借利率

（

ＬＩＢＯＲ

）

上浮

１００

至

２００

个基点

，

香港有限不向公司收取额外费用

，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

。

五

、

累计关联交易情况

２０１３

年度本公司与香港有限除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外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公司与香港有限发生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总额为

４８．２１

万元

。

六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前进行了认真审核

，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

会审议

。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

目的是为卡拉拉项目筹集短期营运资金

。

同

时

，

由于香港有限在海外资信度较高

，

其融资能力和融资成本较本公司有优势

，

香港

有限在其融资成本及费用之外

，

不向公司收取额外费用

，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

。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事项时

，

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

所涉及关联交易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

七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六届第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

２

、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000629�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2013-47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鞍澳公司对卡拉拉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为支持卡拉拉矿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卡拉拉

”）

铁矿项目建成后生产发展

，

卡

拉拉两名股东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鞍钢集团投资

（

澳大利亚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鞍澳公司

”）

和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鞍钢集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鞍钢香

港

”）

的参股公司金达必金属有限公司

（

Ｇｉｎｄａｌｂｉｅ Ｍｅｔａｌ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以下简称

“

金达必

”）

将同比例向卡拉拉提供十年期无息借款

，

借款总额预计

１０

，

０００

万澳元

（

按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外汇管理局汇率中间价计算

，

约合人民币

５５

，

５４６

万元

），

其中鞍澳公司需提供

无息借款

５

，

０００

万澳元

（

按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外汇管理局汇率中间价计算

，

约合人民币

２７

，

７７３

万元

）。

鞍澳公司会同金达必与卡拉拉签署

《

从属股东贷款协议

》，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

（

一

）

签约方

：

卡拉拉 鞍澳公司 金达必

；

（

二

）

贷款额度

：

鞍澳公司与金达必同比例向卡拉拉提供

１０

，

０００

万澳元借款

；

（

三

）

利息

：

无息

；

（

四

）

费用

：

贷款无应付费用或佣金

；

（

五

）

期限

：

十年期

。

本次财务资助款项若逾期未收回

，

公司不得向卡拉拉继续提供财务资助或追加

提供财务资助

。

本次对外财务资助事项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表决结果

：

赞

成

９

票

，

弃权

０

票

，

反对

０

票

。

本次对外财务资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

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卡拉拉矿业有限公司

Ｋａｒａｒ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企业性质

：

私人公司

（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

注册地址

：

ＬＥＶＥＬ ８

，

２１６ ＳＴ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ＴＥＲＲＡＣＥ

，

ＰＥＲＴＨ

，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６０００

办 公 地 址

：

ＬＥＶＥＬ ８

，

２１６ ＳＴ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ＴＥＲＲＡＣＥ

，

ＰＥＲＴＨ

，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６０００

澳大利亚商业号

（

ＡＢＮ

）：

６８ ０７０ ８７１ ８３１

澳大利亚公司号

（

ＡＣＮ

）：

０７０ ８７１ ８３１

税务登记号

（

ＴＦＮ

）：

８４３ ６９６ ６１４

注册资本

：

１

，

４１９

，

１０３

，

９１５．７２

澳元

经营期限

：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０

日至永久

主营业务

：

铁矿勘探

、

采选及销售

产权和控制关系

：

鞍澳公司和金达必各持有

５０％

股权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

卡拉拉在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从事铁矿勘探

、

采选及销售

业务

。

卡拉拉铁矿石项目位于西澳大利亚州中西部地区

，

距杰尔顿港

２２５

公里

，

卡拉

拉铁矿石项目建设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份正式开工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由建设期转入调试运营

期

，

项目设计生产能力为每年

８００

万吨磁铁精矿

，

并建成铁路

、

港口

、

输电线

、

水管等

基础设施

。

主要财务指标

：

单位

：

万元

卡拉拉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

２

，

２１０

，

５７８．３２ １

，

３７７

，

５６２．６５ ８３３

，

０１５．６７ ６０

，

７４１．０６ －４２

，

９９１．６４

三

、

所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

金达必与鞍澳公司按持股比例共同向卡拉拉提供财务资助

，

金达必是澳大利亚

著名的矿业采掘公司

，

１９９４

年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

股票代码

：

ＧＢＧ

）。

鞍

钢香港持有金达必

３５．８９％

的股份

，

是金达必的第一大股东

。

接受财务资助的对象卡拉

拉的主业与公司主业发展方向一致

，

偿债能力较强

，

信用水平高

，

且鞍澳公司会同金

达必与卡拉拉签署

《

从属股东贷款协议

》，

债务违约风险低

。

四

、

董事会意见

为支持卡拉拉铁矿项目建成后生产发展

，

本公司作为卡拉拉项目主要股东

，

与相

关股东一道向其提供财务资助

，

有助于保证卡拉拉项目顺利达产

，

以及达产后的现金

流的安全

。

卡拉拉项目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宣布正式投产

，

目前月度铁精矿产量稳定

，

生产

经营正常

。

卡拉拉主要产品为铁精矿

，

其所产铁精矿主要销往国内

，

市场前景看好

。

卡

拉拉偿债能力较强

，

信用水平高

。

同时

，

卡拉拉另一股东金达必将同比例提供财务资

助

，

能够有效防范风险

。

五

、

独立董事意见

在金达必同比例向卡拉拉提供资助的情况下

，

公司通过鞍澳公司向卡拉拉提供

５

，

０００

万澳元

（

按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外汇管理局汇率中间价计算

，

约合人民币

２７

，

７７３

万元

）

无息借款的财务资助

，

有利于卡拉拉项目顺利达产

，

以及达产后的现金流安全

，

有利于公司做强做大

。

接受财务资助的对象卡拉拉的主业与公司主业发展方向一致

，

偿债能力较强

，

信用水平高

，

且鞍澳公司会同金达必与卡拉拉签署

《

从属股东贷款协

议

》，

债务违约风险低

。

该资助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和本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

并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其决策程序合法

、

有效

，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六

、

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本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未对卡拉拉提供财务资助

。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

公司未

对除上述事项以外的其他方提供财务资助

，

无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逾期情况

。

七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

２

、

独立董事关于鞍澳公司对卡拉拉提供财务资助的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000629� �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2013-48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及候选人声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提名人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张国庆先生

、

杨渊德先

生为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

。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

、

学历

、

职称

、

详细的工作经历

、

全部兼职

等情况后作出的

，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

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

，

具体声

明如下

：

一

、

根据

《

公司法

》

等法律

、

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

，

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的资格

。

√

是

□

否

二

、

被提名人符合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

是

□

否

三

、

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

》

的规

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

是

□

否

四

、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

、

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

是

□

否

五

、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

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的股东

，

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

是

□

否

六

、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

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

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

是

□

否

七

、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

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

是

□

否

八

、

被提名人不是为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

、

攀钢集团钒

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

、

法律

、

管理咨询

、

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

是

□

否

九

、

被提名人不在与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

，

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

股股东单位任职

。

√

是

□

否

十

、

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

是

□

否

十一

、

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

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

员

；

√

是

□

否

十二

、

被提名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

；

√

是

□

否

十三

、

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

是

□

否

十四

、

被提名人最近三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

是

□

否

十五

、

最近一年内

，

被提名人

、

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

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

√

是

□

否

十六

、

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

《

公务员法

》

的相关规定

。

√

是

□

否

十七

、

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

、

人大机关

、

政府机关

、

政协机关

、

审判机关

、

检察机

关等其他列入依照

、

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

、

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

是

□

否

十八

、

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

离

）

休后三年内

，

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

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

√

是

□

否

十九

、

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

离

）

休后三年内

，

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

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

（

党委

）

及中央纪委

、

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

是

□

否

二十

、

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

离

）

休后三年后

，

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

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

（

党委

）

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

是

□

否

二十一

、

被提名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

，

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

（

离

）

休后

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

形

。

√

是

□

否

二十二

、

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央纪委

、

教育部

、

监察部

《

关于加强高

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

》

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

是

□

否

二十三

、

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

《

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

行办法

》

的规定

。

√

是

□

否

二十四

、

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

《

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

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

》

的规定

。

√

是

□

否

二十五

、

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

《

证券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

》

的规定

。

□

是

□

否

二十六

、

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

、

独立董事任职

资格的相关规定

。

√

是

□

否

二十七

、

包括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

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

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

，

同时在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担任独立董

事超过六年

。

√

是

□

否

二十八

、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

》

要求

，

督促公司

董事会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职业

、

学历

、

职称

、

详细的工作经历

、

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

信息予以公示

。

√

是

□

否

二十九

、

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

事会会议的情形

；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

，

被提名人在张国庆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

议

１

次

，

未出席

０

次

；

被提名人在杨渊德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

会议

０

次

，

未出席

０

次

（

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

三十

、

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

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

是

□

否

□

不适用

三十一

、

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

的情形

；

√

是

□

否

三十二

、

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

、

监事或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

；

√

是

□

否

三十三

、

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

，

并同时在多家公司

、

机构或者社会组织

任职的情形

。

√

是

□

否

三十四

、

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

是

□

否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否则

，

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

务专区录入

、

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

，

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

，

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提名人：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十九日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张国庆

、

杨渊德

，

作为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

，

现公开声明和保证

，

本人与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

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

，

且符合相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的要求

，

具体声明如下

：

一

、

本人不存在

《

公司法

》

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

√

是

□

否

二

、

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

是

□

否

三

、

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

》

的规定取

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

是

□

否

四

、

最近一年内

，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

、

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任职

。

√

是

□

否

五

、

最近一年内

，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

发行股份或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

√

是

□

否

六

、

最近一年内

，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

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

是

□

否

七

、

最近一年内

，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附

属企业任职

。

√

是

□

否

八

、

本人不是为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

、

攀钢集团钒钛资

源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

、

法律

、

管理咨询

、

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

是

□

否

九

、

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

务往来的单位任职

，

也不在该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

是

□

否

十

、

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

是

□

否

十一

、

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

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

是

□

否

十二

、

本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

；

√

是

□

否

十三

、

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

是

□

否

十四

、

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

是

□

否

十五

、

最近一年内

，

本人

、

本人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本人独

立性的情形

。

√

是

□

否

十六

、

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

《

公务员法

》

相关规定

。

√

是

□

否

十七

、

本人不是党的机关

、

人大机关

、

政府机关

、

政协机关

、

审判机关

、

检察机关等

其他列入依照

、

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

、

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

是

□

否

十八

、

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

离

）

休后三年内

，

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

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

√

是

□

否

十九

、

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

离

）

休后三年内

，

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

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

（

党委

）

及中央纪委

、

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

是

□

否

二十

、

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

离

）

休后三年后

，

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

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

（

党委

）

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

是

□

否

二十一

、

本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

，

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

（

离

）

休后三年

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

是

□

否

二十二

、

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央纪委

、

教育部

、

监察部

《

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

廉建设的意见

》

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

是

□

否

二十三

、

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

《

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

》

的规

定

。

√

是

□

否

二十四

、

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

《

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

制度指引

》

的规定

。

√

是

□

否

二十五

、

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

《

证券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

》

的规定

。

√

是

□

否

二十六

、

本人任职将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

、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

规定

。

√

是

□

否

二十七

、

包括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

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

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

，

且本人未在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

达六年以上

。

√

是

□

否

二十八

、

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的履历表中本人职业

、

学历

、

职称

、

工作经历

以及全部兼职情况等个人信息真实

，

准确

，

完整

。

√

是

□

否

二十九

、

本人已经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

》

要求

，

督促公司董事

会将本人的职业

、

学历

、

职称

、

详细的工作经历

、

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

是

□

否

三十

、

本人张国庆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不存在经常缺席或者经常不亲自出

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

，

本人在所有曾任职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

次

，

未出

席会议

０

次

。（

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

本人杨渊德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不存在经常缺席或者经常不亲自出席董

事会会议的情形

。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

，

本人在所有曾任职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０

次

，

未出

席会议

０

次

（

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

三十一

、

本人张国庆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

见或发表的独立董事意见经证实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

是

□

否

□

不适用

本人杨渊德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

表的独立董事意见经证实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

是

□

否

√

不适用

三十二

、

本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

形

；

√

是

□

否

三十三

、

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

、

监事或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

；

√

是

□

否

三十四

、

本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

，

并同时在多家公司

、

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

的情形

。

√

是

□

否

三十五

、

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

是

□

否

张国庆

、

杨渊德郑重声明

：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

，

保证上述声明真实

、

准

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否则

，

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

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

，

将严格遵守

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

行职责

，

做出独立判断

，

不受公司主要股东

、

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

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

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

，

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

格情形的

，

本人将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尽快辞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

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录入

、

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

，

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

同为本人行为

，

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声明人：张国庆 杨渊德

日 期：二○一三年八月十九日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张景凡先生为公司

董事会秘书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

》

和本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

，

在仔细审阅公司董事会向

我们提交的有关资料

，

基于客观

、

独立判断

，

就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张景

凡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经认真审查

，

张景凡先生不存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形

，

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者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

其任职资格符

合我国有关法律

、

法规以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

具备行使职权相适应的履职能力和条

件

。

张景凡先生的推荐

、

提名

、

审议

、

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本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

鉴于此

，

我们同意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张景凡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

。

赵沛 吉利

2013年 8月 19日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按照中国证监会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

干问题的通知

》（

证监发

（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

）

和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证

监发

（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

）

等相关规定

，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

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认

真负责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

对本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核实

，

基于独

立

、

客观判断的原则

，

就公司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和对外担

保情况进行专项说明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一

、

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报告期内

，

公司与大股东之间的日常经营性活动资金往来

，

资金清算及时

，

不存

在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

也无其他影响公司独立性和资金使用的

违规情况存在

。

二

、

对外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

，

公司严格按照有关规定

，

遵循法定程序

，

规范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

控制

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

没有违反相关规定的事项发生

。

公司所有对外担保行为属于公司

生产经营和资金合理利用的需要

，

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

、

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

。

特此发表独立董事意见

。

赵 沛 吉 利

2013年 8月 19日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改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1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召开了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改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

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并将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本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

我们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现发表如下独立董事意见

：

董事会在发出

《

关于改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前

，

已经取得了我们的认可

。

瑞华会计师

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

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

验与能力

，

能够满足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的工作要求

，

能够独

立对公司财务状况和内部控制进行审计

。

公司董事会决定改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决策程序

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本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

，

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

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

特此发表独立董事意见

。

赵 沛 吉 利

2013年 8月 9日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改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1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事前认可意见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

审议

《

关于改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在上市

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

和本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

，

对公司提交的

《

关于改聘瑞华

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

进行了认真的事前核查

，

在认真审阅了有关资料和听取有关人员汇报后认

为

：

公司原聘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

普通合伙

）

与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合并设立了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原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被吸收合并后注销

，

其全

部员工及业务将转移到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并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的名义为客户提供服务

。

根据对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相关情况的了解

，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

具有从事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会计报表审计资

格

，

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

能够为公司提供相应的服务

。

为保持公司财务审计和内部控

制审计工作的稳定性

、

连续性

，

我们同意公司改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

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董事

会

、

股东大会审议

。

赵沛 吉利

2013年 8月 19日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鞍澳公司对卡拉拉

提供财务资助的独立意见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召开了第

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鞍澳公司对卡拉拉提供财务资助的议

案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

》

和本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

，

在仔细审阅公司董事会向

我们提交的有关资料

，

基于客观

、

独立判断

，

就公司全资子公司鞍钢集团投资

（

澳大利

亚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鞍澳公司

”）

向其持股

５０％

的卡拉拉矿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卡拉拉

”）

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我们认为

，

在公司全资子公司鞍钢集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的参股公司金达必金

属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金达必

”）

同比例向卡拉拉提供资助的情况下

，

公司通过鞍澳

公司向卡拉拉提供

５

，

０００

万澳元

（

按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外汇管理局汇率中间价计算

，

约

合人民币

２７

，

７７３

万元

）

无息借款的财务资助

，

有利于卡拉拉项目顺利达产

，

以及达产

后的现金流安全

，

有利于公司做强做大

。

接受财务资助的对象卡拉拉的主业与公司主

业发展方向一致

，

偿债能力较强

，

信用水平高

，

且鞍澳公司会同金达必与卡拉拉签署

《

从属股东贷款协议

》，

债务违约风险低

。

该资助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

规则

》

和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并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其决

策程序合法

、

有效

，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鉴于此

，

我们同意董事会做出的关于鞍澳公司向卡拉拉提供无息借款

５

，

０００

万

澳元

（

按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外汇管理局汇率中间价计算

，

约合人民币

２７

，

７７３

万元

）

财务

资助并签署有关协议的决定

。

赵沛 吉利

2013年 8月 19日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鞍澳公司向关联方借款的独立意见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召开了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鞍澳公司向关联方借款的议案

》。

公司

全资子公司鞍钢集团投资

（

澳大利亚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鞍澳公司

”）

拟向本公司实

际控制人鞍钢集团公司下属子公司鞍钢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香港有限

”）

借

款

１１

，

３００

万美元

（

按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外汇管理局汇率中间价计算

，

约合人民币

６９

，

７２４

万元

），

用于卡拉拉铁矿项目

。

借款利息按照香港有限通过境外融资成本及费用确

定

，

利率参考伦敦三月期同业拆借利率

（

ＬＩＢＯＲ

）

上浮

１００

至

２００

个基点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本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作为公司独立

董事

，

在仔细审阅公司董事会向我们提交的有关资料

，

基于客观

、

独立判断

，

现就此事

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

目的是为卡拉拉项目筹集短期营运资金

。

同

时

，

由于香港有限在海外资信度较高

，

其融资能力和融资成本较本公司有优势

，

香港

有限在其融资成本及费用之外

，

不向公司收取额外费用

，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

。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事项时

，

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

所涉及关联交易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

鉴于此

，

我们同意董事会做出的关于鞍澳公司向香港有限借款

１１

，

３００

万美元用

于卡拉拉铁矿项目的决定

。

赵沛 吉利

2013年 8月 19日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鞍澳公司向关联方借款的事前认可意见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

审议

《

关于鞍澳公司向关联方借款的议案

》。

根据中国证监

会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

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本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

，

对公司提交

的

《

关于鞍澳公司向关联方借款的议案

》

进行了认真的事前核查

，

在认真审阅了有关

资料和听取有关人员汇报后认为

：

公司全资子公司鞍钢集团投资

（

澳大利亚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鞍澳公司

”）

向本

公司实际控制人鞍钢集团公司下属子公司鞍钢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香港有

限

”）

借款

１１

，

３００

万美元

（

按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外汇管理局汇率中间价计算

，

约合人民

币

６９

，

７２４

万元

，

利率按照香港有限通过境外融资成本及费用确定

），

用于卡拉拉铁矿

项目

，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

目的是筹集卡拉拉项目短期营运资金

，

借款利息按照香港

有限通过境外融资成本及费用确定

，

利率参考伦敦三月期同业拆借利率

（

ＬＩＢＯＲ

）

上浮

１００

至

２００

个基点

，

借款期限为一年期

。

香港有限在其融资成本之外

，

不向公司收取额

外费用

，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

鉴于此

，

我们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

赵沛 吉利

2013年 8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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